附件2
《云南省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规定（修订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和过程
2025年5月，农业农村部出台了《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提出了系统要求。我省已于2022年12月出台了《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护规定》，但部分条款与农业农村部新出台的办法要求不一致，也难以适配我省当前农田建设管护工作的实际需要，有必要进行修订完善。我们于2025年12月启动修订工作，书面征求了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水利厅和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意见建议，根据意见建议，我们对《云南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护规定》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共包含六章三十条内容，具体如下：一是总则。包含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管护定义、政府责任、要求等5个方面内容。二是管护标准与内容。包含田块整治工程、灌溉与排水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、农田输配电工程等各类工程设施具体管护标准。三是工程管护主体和责任。包含部门职责、管护主体、管护人员、管护主体要求、管护机制建设、质保期管护、损坏修复、经营主体变更、跨乡镇管护、创新管护、群众管护、管护台账等12个方面内容。四是管护资金。包含资金保障、资金使用范围、自筹部分、资金管理等4个方面内容，其中资金保障方面提出财政预算安排、项目资金计提、其他渠道补充等三个方面资金筹措方式。五是监督管理。包含管理措施保护、耕作措施保护、考核评价、信息化建设、问题处置等5个方面内容。六是附则。包含管护制度制定、管护工作报告、细则施行等3个方面内容。
三、相关重要内容的说明
（一）关于管护责任。明确“省级政府负总责、市地级政府负主要监管责任、县级政府负主体责任、乡镇政府属地管理、管护主体负责日常维护”的总体要求。省级负责统筹协调、政策指导、监督管理等。市级负责政策落实、技术指导、监督检查等。县级负责制定本地区管护制度，压实管护责任，加强日常监督。乡镇按照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强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运维管护。
（二）关于管护机制。要求各地按照先建管护机制、后建工程设施的要求，在项目实施前明确管护主体和管护机制，并在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，管护相关工作列入项目设计内容。未建立管护机制、落实管护主体的项目，不予通过竣工验收。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和管护保险，支持承保机构组织专业力量对设计、施工、监理进行监督，开展建后管护，防范工程质量和灾损风险。
（三）关于管护组织。管护主体负责日常管护，做好日常巡查、维修、养护等工作。鼓励各地探索创新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模式，探索政府购买服务、委托行业机构、引入保险机构、社会化服务等管护模式。
（四）关于管护经费筹措渠道。除财政预算安排等原有渠道外，创新提出项目资金计提管护经费举措，明确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坚持量质并重、保障建设成效、符合有关资金投入比例要求的前提下，可按照不超过当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省级及以下政府总投入1.5％的比例提取管护资金，用于高标准农田管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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